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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6年5月8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西滨河路9号中成集团大厦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朱震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9日，公司股份总数为350,906,286股。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02人，代表股份 158,204,9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5.0847%。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1人，代表股份134,252,13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2587%；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101人，代表股份23,952,83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260%。公司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

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

下：

（一）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58,133,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9%；反对 6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9％；反对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1％；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任期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58,133,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9%；反对 65,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7％；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1,4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19％；反对6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51％；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 158,137,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1%；反对 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同意 158,137,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1%；反对 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和补充确认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5%；弃权 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关联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审议《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58,137,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1%；反对 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审议《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158,137,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1%；反对 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审议《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拟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158,132,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42%；反对 67,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0,3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73％；反对6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7％；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审议《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58,137,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71%；反对 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58,135,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反对 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3,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7％；反对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5％；弃权 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158,135,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62%；反对 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弃权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4%。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3,5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07％；反对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5％；弃权 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8%。

表决结果：本子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

通过。

（十一）关于审议《公司与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5%；弃权 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关联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审议《公司2026年度向通用技术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的议案

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605%；弃权 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关联股东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其中，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23,884,9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5%；反对6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

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弃权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持股百分之五以下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朱震敏、汪晓、张晖、赵宇、王靖焘、阮丽娟为公司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

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非独立董事

朱震敏

汪晓

张晖

赵宇

王靖焘

阮丽娟

得票数

144,260,573

144,260,575

144,260,577

144,260,582

144,260,583

144,303,274

中小股东投票数

10,008,440

10,008,442

10,008,444

10,008,449

10,008,450

10,051,141

得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1.1859%

91.1859%

91.1859%

91.1859%

91.1859%

91.212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十四）关于审议《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许建军、牛天祥、梅运河、程涛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至第十届董事会届满。

独立董事

许建军

牛天祥

梅运河

程涛

得票数

144,261,074

144,261,370

144,261,569

144,261,570

中小股东投票数

10,008,941

10,009,237

10,009,436

10,009,437

得票数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91.1862%

91.1864%

91.1865%

91.1865%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赵利娜、张镇川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

程序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其他

本公告中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合计

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五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六年五月九日

附件：

1、朱震敏先生，硕士，国际商务师，现任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

委员兼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兼中成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历任通用技术集团意大利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国机械进出口(集
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党委书记。

朱震敏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

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

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2、汪晓先生，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历任

通用技术集团风险管控和信息管理总部风险管理部经理，中机公司总裁助理兼战略与市场发

展部总经理，中国海外经济合作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中国医药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通用技术集团天图项目组成员，东软医疗系统

股份有限公司监事长，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汪晓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3、张晖先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历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云南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中成进出口股份

有限公司总经理。

张晖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4、赵宇先生，研究生学历，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历任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电网基础设施事业部总经理，中国大

千技术进出口有限公司总经理。

赵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

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5、王靖焘先生，大学本科学历，学士，工程师。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历任中机公司能源公司副总经理，中机公司欧洲经营中心总经理，中国机械进出口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欧洲片区总经理。

王靖焘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6、阮丽娟女士，研究生学历，硕士，企业二级法律顾问。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济师，历任中国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中国机械进出口（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济师。

阮丽娟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存在关联关系：现任中国成套设备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其他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的情形；不存在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的情形；不

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不存在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资格。

7、许建军先生：硕士研究生，律师。现任北京许氏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江苏新能源仲裁中心、杭州仲裁委员会、泰州仲

裁委员会、哈尔滨仲裁委和海南国际仲裁院等仲裁机构仲裁员，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

理事，北京法学会债法学研究会委员、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委员、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理

事，文化部法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促进委员会"一带一路"国别法律报告专家评审委员，北京市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审核委员会

委员，北京律师协会涉外律师人才库入库律师、北京律师协会外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校外导师。

许建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8、牛天祥先生：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现任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公司副总工

程师（退休返聘）。

牛天祥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9、梅运河先生：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现任北京中弘盛信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合伙人、总经理，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梅运河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

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

者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

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10、程涛先生，硕士研究生。清华大学国际工程项目管理研究院特聘教授，曾任中国水利

电力对外公司副总经济师，中国葛洲坝集团国际公司副总经理。

程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的情形；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

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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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北海市北部湾中路3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54

133,051,300

25.38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会通知

中列明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公司聘请的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长程芳才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总裁张小玮先生、财务总监尹志波先生、董事会秘书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董

事，均列席会议。

3、董事候选人张志红先生、陈辉先生、黄万平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526,100

比例（%）

99.6052

反对

票数

509,300

比例（%）

0.3827

弃权

票数

15,900

比例（%）

0.0121

2、议案名称：《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520,100

比例（%）

99.6007

反对

票数

509,300

比例（%）

0.3827

弃权

票数

21,900

比例（%）

0.0166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526,600

比例（%）

99.6056

反对

票数

509,300

比例（%）

0.3827

弃权

票数

15,400

比例（%）

0.0117

4、议案名称：《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962,800

比例（%）

99.1818

反对

票数

1,062,500

比例（%）

0.7985

弃权

票数

26,000

比例（%）

0.0197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521,500

比例（%）

99.6018

反对

票数

509,800

比例（%）

0.3831

弃权

票数

20,000

比例（%）

0.0151

6、议案名称：《公司董事津贴及董事长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28,598,991

比例（%）

99.5613

反对

票数

545,200

比例（%）

0.4220

弃权

票数

21,400

比例（%）

0.0167

7、议案名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2026年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485,200

比例（%）

99.5745

反对

票数

544,700

比例（%）

0.4093

弃权

票数

21,400

比例（%）

0.0162

8、议案名称：《关于选举程芳才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491,200

比例（%）

99.5790

反对

票数

509,300

比例（%）

0.3827

弃权

票数

50,800

比例（%）

0.0383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黄万平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491,200

比例（%）

99.5790

反对

票数

509,300

比例（%）

0.3827

弃权

票数

50,800

比例（%）

0.0383

10、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彭韬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1,804,700

比例（%）

99.0630

反对

票数

897,800

比例（%）

0.6747

弃权

票数

348,800

比例（%）

0.2623

1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吴培诚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192,600

比例（%）

99.3546

反对

票数

509,300

比例（%）

0.3827

弃权

票数

349,400

比例（%）

0.2627

1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尹志波先生为第十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193,200

比例（%）

99.3550

反对

票数

509,300

比例（%）

0.3827

弃权

票数

348,800

比例（%）

0.2623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32,484,700

比例（%）

99.5741

反对

票数

540,600

比例（%）

0.4063

弃权

票数

26,000

比例（%）

0.019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4、《关于换届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4.01

14.02

14.03

议案名称

董秋红

张志红

陈辉

得票数

126,531,284

126,353,379

124,811,883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95.0996

94.9659

93.8073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4

6

13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

《关于续聘公司 2026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
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
备的议案》

《公司董事津贴及董事
长薪酬方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
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4,620,015

94,626,515

94,062,715

94,584,615

94,584,615

比例（%）

99.4417

99.4485

98.8560

99.4045

99.4045

反对

票数

509,300

509,300

1,062,500

545,200

540,600

比例（%）

0.5352

0.5352

1.1166

0.5729

0.5681

票数

21,900

15,400

26,000

21,400

26,000

弃权

比例（%）

0.0231

0.0163

0.0274

0.0226

0.027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因朱蓉娟与广西国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姚芳媛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6.49%的股

份，故其投票未计入公司5%以下股东的表决结果中。

董事吴培诚先生对议案6进行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时代九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昌华、韦微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以及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0538 证券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6-024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十二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

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职工代表的情况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为顺

利完成董事会换届，保障公司治理结构稳定、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于2026年5月7日召开了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本次职工代表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一致同意选举李勇先生为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职

工代表董事（简历附后）。李勇先生作为职工代表董事的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李勇先生，将与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选举产生的8名非

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三年。

二、职工代表董事的简历

李勇先生：1965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博士学历，高级经济师。

主要工作经历

曾任职于西南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曾任广西北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一秘科科长、广西第

八届青年联合会委员、北海国发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08年4月24日至2026年1月11
日担任公司第六届至第十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曾荣获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新财富金牌

董秘”称号。

现任职务

自2001年起至今，担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2026年1月12日起，担任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现任公司党委书记，兼任钦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钦州国发医药连锁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北京香雅医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广州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任职资格说明

李勇先生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核查，李勇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七十

八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亦未被上海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川山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简称：民生银行 A股代码：600016 编号：2026-013
优先股简称：民生优1 优先股代码：360037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于

2025年7月23日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民生银行受让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

分股份的议案》，同意本行与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健特生命”）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以4,545万元 1交易金额受让健特生命持有的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1,500万股、占比10%股份。

（1以下金额对应币种均为人民币。）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本行股东会审议。

●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健特生命除已披露的关联交易外，不存

在其他关联交易。

● 本行近日收到《上海金融监管局关于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

的批复》（沪金复〔2026〕277号），同意本行受让健特生命持有的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10%股

份。

● 本行不存在其他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进一步增加本行对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本行与健特生命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以4,545万元交易金额受让健特生命持有的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1500万股、占比

10%股份。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本行自有资金。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12个月内本行与健特生命及其他关联方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

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低于本行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关系

健特生命及其关联企业持有本行股份合计4.97%，本行董事史玉柱先生为健特生命的实

际控制人，健特生命为本行关联法人。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健特生命成立于 1999年 7月 12日，注册资本人民币 24,540.064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魏

巍，控股股东为上海巨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人投资”），实际控制人为史玉柱，最

终受益人为史玉柱。经营范围为食品生产及销售（分支机构经营），化妆品、保洁用品、保健器

材、厨具销售，保健食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批发非实物方

式：预包装食品（不含熟食卤味、冷冻冷藏），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健特生命所持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1,500万股、占比10%股份。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成立于2009年12月25日，注册资本1.5亿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

为王勇，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结算；办理票据承兑

与贴现；从事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业务；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代理收付款项

及代理保险业务；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股东共8家，本行持股比例为35%，除本行外其他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股东名称/姓名

上海健特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佘山国家旅游度假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商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松江自来水有限公司

上海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张中秋

持股比例（%）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00

65.00

持股数量
（万股）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1,500

750

9,750

本行近日收到《上海金融监管局关于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

复》（沪金复〔2026〕277号），同意本行受让健特生命持有的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10%股份。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本行最终以4,545万元交易金额受让健特生命持有的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1,500万股、

占比10%股份。

本次交易定价根据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和评估

价格为基础，确定股份转让价格为3.03元/股。

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合理，按照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行。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2025年8月26日，本行与健特生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以4,545万元交易金额受让健特

生命持有的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1,500万股、占比10%股份。协议各方约定，在标的股份转

让相关事宜已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批准且完成标的股份相关变更登记后以

现金全额一次付清形式支付股份转让价款，完成交易。

六、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关联交易对本行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进一步增加本行对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的持股比例，对本行正常经营

活动及财务状况无不利影响。

七、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行与健特生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在符合法律法规、监管机构

要求的前提下，受让健特生命持有的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1,500万股、占比10%股份。

2025年7月23日，本行独立董事2025年第三次会议对《关于中国民生银行受让上海松江

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进行了事前认可，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该议案

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5年 7月 23日，本行第九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中国民生银行受让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同意将该

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25年7月23日，本行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易，同意本行

以 4,545万元的目标交易金额收购健特生命持有的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 1,500万股、占比

10%股份。

董事会表决情况：同意1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由于上述事项在董事会审议后处于筹备过程中，属于具有商业保密性质的行为，且须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核准后方可实施，董事会审议通过后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

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信息披露事务管理》《上市公司

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管理规定》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暂缓与豁免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本行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暂缓披露了上述董事会决议。本行近日收到《上

海金融监管局关于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的批复》（沪金复〔2026〕277
号），同意本行受让健特生命持有的上海松江民生村镇银行10%股份。截至本公告日，暂缓披

露期限内相关知情人不存在买卖本行股票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

行独立董事曲新久、温秋菊、宋焕政、杨志威、程凤朝、刘寒星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以上交易

方案符合一般商业原则以及本行上市地有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求，审批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监管部门要求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及其他制度规定，交易公允，没有发现存在损害本行及本行股东合法权益

的情形。

八、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

本行与关联方巨人投资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以200万元交易金额受让巨人投资持有的林

芝民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50万股、占比2.8345%。相关事项详见2026年1月10日本行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本行网站（www.cmbc.com.cn）编号为 2026-
001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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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席合规官任职资格

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核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6年5月7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关于黄红日民生银行首席合规官任职资格的批复》（金复〔2026〕237号），核准黄红日先

生担任本行首席合规官的任职资格。根据相关规定，黄红日先生自任职资格核准之日起就任

本行首席合规官。

黄红日先生的简历请见本行于2025年12月27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行网站（www.cmbc.com.cn）的《中国民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